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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买方、卖方和设备监造/监理商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

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生效日期以最后签字盖章日为准。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

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中标了广州市轨道交通

十一号线、十八号线、二十二号线、十三号线二期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近日公司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铁”）签订了广州市

轨道交通十一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广州市

轨道交通十八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广州市

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三”）、广州

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二期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四”），

四份合同金额合计为 57,090,541.00 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企业名称：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建隆 

注册资本：5,842,539.673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人才培训；城市轨道交通；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

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业；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务；

停车场经营；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铁路运输设备修理；室内

装饰、装修；建筑结构加固补强；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职业技能培训（不

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文化艺术咨询服务；群

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招、投标咨询服务；计算

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城市轨道桥梁工程服务；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企业自有

资金投资；机械零部件加工；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企业总部管理；建筑物清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

务；城市地铁隧道工程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管道设施安装服务（输

油、输气、输水管道安装）；其他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38 号万胜广场 A 座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年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发生类似交易。 

3、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资信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买方：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监造/监理商：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一）合同一 

1、项目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2、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合同项下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6,652,687.00 元（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41,285,563.72 元），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动态调整，即根据规定的不含增值税总价及相应的税率动态计算调整增



值税金额；相应地，合同期间因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存在潜在的变化，而致合同

拟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合同结算前，卖方须配合买方按实际支付金额完

成合同总价的调整，并协同签订合同修改书。 

其中：合同项下设备材料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44,865,259.00 元；

合同项下随机附件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1,352,470.00 元；合同项下专

用工具/试验仪器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11,808.00 元；合同项下的服务

费总价为人民币 423,150.00 元，此服务费总价为服务包干价。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即人民币 4,665,268.7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

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即人民币 9,330,537.40 元于最后一次设

计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3）到货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45%，即人民币 20,189,366.55 元，于每批

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45%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

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随机附件、专用工具/试验仪

器合价的 60%，即人民币 818,566.80 元，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

的 60%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

买方支付给卖方； 

（4）安装督导开始付款：服务费总价的 35%，即人民币 148,102.50 元，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

方； 

（5）安装督导完成付款：服务费总价中的 25%，即人民币 105,787.50 元，

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

方； 

（6）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15%，即人民币

6,729,788.8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

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7）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审定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



的 95％，即人民币 44,320,052.6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

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8）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100％，即人民币 46,652,687.0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

付给卖方。 

4、合同工期 

本项目系统开通运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卖方须按规定的进度

计划完成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并通过预验收，保证系统按时投入运营。若合同开

通运营时间延期超过一年，买方将对超出一年的部分增加合同服务费，除此以外

买方不再调增合同其他费用。 

5、工程执行计划 

线路 建设周期（年份） 首批设备到货时间（年/月） 

十一号线 2017-2022 2021年 12月 

注：随着工程进展，工程计划存在提前或延长等情况，买方/业主有权依据

工程进展调整设备到货计划。 

6、质保期 

卖方提供货物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证书签发日起二十四个月。 

7、违约索赔与赔偿 

（1）短装索赔：由卖方负责装运之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短缺、误装或因

卖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即通知卖方并附上由买方和卖方代表签署的证明短装、

误装和破损的确认书/检查结果确认书或附上买方国家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因

卖方自身原因未能到场而签署的确认书可作为向卖方索赔的依据。国家检验机构

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一旦收到买方发出的索赔文件，卖

方应及时无偿地补足短装货物，替换错装或损坏的货物。若索赔属于保险赔偿范

围，则卖方应自行处理保险索赔。 

（2）质量索赔：如在检验和测试、验收过程中或者在质保期内，发现系统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合同附件中的技术要求，买方附上下列文件之一作为

向卖方进行索赔。 

A.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广州技术质量监督局出具的检验证书。 

B.由三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或开箱检验单。 



上述国家检验机构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索赔文件后三（3）天内作出书面答复以确认是否接受

买方的索赔要求。如卖方在收到索赔文件三（3）天内不作书面答复，则应视为

该索赔要求已被卖方接受。 

（3）延迟到货违约金：除非买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

规定的或三方协商确定的到货期到货，则卖方应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到货时间以交接单或入库单之一的买方签字时间为准） 

A.第三周至第四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5%； 

B.第五周至第八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8%； 

C.第九周后，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3.0%；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上述标准中，一周为七（7）天，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4）开通时间延迟违约金：若因卖方原因导致合同规定的开通时间延迟，

则卖方应根据本条款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开通时间因卖方原因每延迟七（7）

天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0.5%，不足七（7）天按七（7）天计算。本条款规定的

违约金最高不应超过合同总价的 10%。违约金的支付只能作为开通时间延误的补

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至结束。 

（5）文件提交延误赔偿：若因卖方的原因导致卖方提供的文件（图纸、手

册和技术文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给买方，则卖方应根据本专用条款规定，

向买方支付赔偿。上述文件提交延误赔偿按每延误七（7）天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500 元；如果因卖方交付文件延误引起预验收时间延迟，则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

违约金。 

（6）质保期赔偿：在质保期和质保期延长期限内提出的索赔应根据合同规

定进行处理。如果卖方未能在规定的 5 天内完成补救，由此引起的延误或质量索

赔按本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由于卖方责任导致正常运营列车救援或清

客，则卖方向买方按每次赔偿人民币 20000 元进行赔偿。 

（7）其它服务违约的赔偿：因卖方安装督导人员的工作疏忽、失误造成的

安装进度延误、买方及安装单位的误工等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具体损失由买方

计算，经买卖双方协商确认后由卖方支付给损失方。卖方安装督导人员在未经买



方同意的情况下，缺席参加安装督导工作和/或缺席参加买方组织并通知卖方参

加的工程会议，按每缺席一次罚款人民币 500 元计算。卖方负责的培训任务应达

到合同要求。如买方有充分理由证明卖方的培训服务未达到合同的规定，则由买

方提出违约金计算建议和补救意见并执行。该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中相应服

务的价格。因卖方原因提供资料错误而导致的工程损失的直接费用应由买方依据

合同或实际情况计算合理的费用，经买方和卖方确认后由卖方负责赔偿。卖方服

务的违约导致系统预验收时间的延迟的赔偿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违约金。 

8、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卖方和备监造/监理商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生效日期以最后签字盖章日为准。 

9、合同签约地：广东省广州市。     

（二）合同二 

1、项目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八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2、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合同项下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220,265.00 元（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3,734,747.79 元），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动态调整，即根据规定的不含增值税总价及相应的税率动态计算调整增

值税金额；相应地，合同期间因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存在潜在的变化，而致合同

拟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合同结算前，卖方须配合买方按实际支付金额完

成合同总价的调整，并协同签订合同修改书。 

其中：合同项下设备材料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4,020,426.00 元；

合同项下随机附件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123,643.00 元；合同项下专用

工具/试验仪器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2,096.00 元；合同项下的服务费

总价为人民币 74,100.00 元，此服务费总价为服务包干价。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即人民币 422,026.5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

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即人民币 844,053.00 元于最后一次设计

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3）到货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45%，即人民币 1,809,191.70 元，于每批

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45%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

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随机附件、专用工具/试验仪

器合价的 60%，即人民币 75,443.40 元，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

的 60%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

买方支付给卖方； 

（4）安装督导开始付款：服务费总价的 35%，即人民币 25,935.00 元，在买

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5）安装督导完成付款：服务费总价中的 25%，即人民币 18,525.00 元，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6）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15%，即人民币

603,063.9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7）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审定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

的 95％，即人民币 4,009,251.7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

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8）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100％，即人民币 4,220,265.0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

付给卖方。 

4、合同工期 

本项目系统开通运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卖方须按规定的进度

计划完成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并通过预验收，保证系统按时投入运营。若合同开

通运营时间延期超过一年，买方将对超出一年的部分增加合同服务费，除此以外

买方不再调增合同其他费用。 

5、工程执行计划 

线路 建设周期（年份） 首批设备到货时间（年/月） 

十八号线 
首通段：万顷沙至冼村（含）2017-2020 2020年 12月 

后通段：冼村至广州东站 2018-2022 2021年 6月 

注：随着工程进展，工程计划存在提前或延长等情况，买方/业主有权依据

工程进展调整设备到货计划。 



6、质保期 

卖方提供货物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证书签发日起二十四个月。 

7、违约索赔与赔偿 

（1）短装索赔：由卖方负责装运之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短缺、误装或因

卖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即通知卖方并附上由买方和卖方代表签署的证明短装、

误装和破损的确认书/检查结果确认书或附上买方国家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因

卖方自身原因未能到场而签署的确认书可作为向卖方索赔的依据。国家检验机构

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一旦收到买方发出的索赔文件，卖

方应及时无偿地补足短装货物，替换错装或损坏的货物。若索赔属于保险赔偿范

围，则卖方应自行处理保险索赔。 

（2）质量索赔：如在检验和测试、验收过程中或者在质保期内，发现系统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合同附件中的技术要求，买方附上下列文件之一作为

向卖方进行索赔。 

A.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广州技术质量监督局出具的检验证书。 

B.由三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或开箱检验单。 

上述国家检验机构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索赔文件后三（3）天内作出书面答复以确认是否接受

买方的索赔要求。如卖方在收到索赔文件三（3）天内不作书面答复，则应视为

该索赔要求已被卖方接受。 

（3）延迟到货违约金：除非买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

规定的或三方协商确定的到货期到货，则卖方应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到货时间以交接单或入库单之一的买方签字时间为准） 

A.第三周至第四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5%； 

B.第五周至第八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8%； 

C.第九周后，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3.0%；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上述标准中，一周为七（7）天，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4）开通时间延迟违约金：若因卖方原因导致合同规定的开通时间延迟，

则卖方应根据本条款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开通时间因卖方原因每延迟七（7）



天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0.5%，不足七（7）天按七（7）天计算。本条款规定的

违约金最高不应超过合同总价的 10%。违约金的支付只能作为开通时间延误的补

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至结束。 

（5）文件提交延误赔偿：若因卖方的原因导致卖方提供的文件（图纸、手

册和技术文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给买方，则卖方应根据本专用条款规定，

向买方支付赔偿。上述文件提交延误赔偿按每延误七（7）天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500 元；如果因卖方交付文件延误引起预验收时间延迟，则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

违约金。 

（6）质保期赔偿：在质保期和质保期延长期限内提出的索赔应根据合同规

定进行处理。如果卖方未能在规定的 5 天内完成补救，由此引起的延误或质量索

赔按本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由于卖方责任导致正常运营列车救援或清

客，则卖方向买方按每次赔偿人民币 20000 元进行赔偿。 

（7）其它服务违约的赔偿：因卖方安装督导人员的工作疏忽、失误造成的

安装进度延误、买方及安装单位的误工等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具体损失由买方

计算，经买卖双方协商确认后由卖方支付给损失方。卖方安装督导人员在未经买

方同意的情况下，缺席参加安装督导工作和/或缺席参加买方组织并通知卖方参

加的工程会议，按每缺席一次罚款人民币 500 元计算。卖方负责的培训任务应达

到合同要求。如买方有充分理由证明卖方的培训服务未达到合同的规定，则由买

方提出违约金计算建议和补救意见并执行。该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中相应服

务的价格。因卖方原因提供资料错误而导致的工程损失的直接费用应由买方依据

合同或实际情况计算合理的费用，经买方和卖方确认后由卖方负责赔偿。卖方服

务的违约导致系统预验收时间的延迟的赔偿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违约金。 

8、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卖方和备监造/监理商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生效日期以最后签字盖章日为准。 

9、合同签约地：广东省广州市。  

（三）合同三 

1、项目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2、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合同项下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699,373.00 元（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1,503,869.91 元）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动态调整，即根据规定的不含增值税总价及相应的税率动态计算调整增值

税金额；相应地，合同期间因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存在潜在的变化，而致合同拟

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合同结算前，卖方须配合买方按实际支付金额完成

合同总价的调整，并协同签订合同修改书。 

其中：合同项下设备材料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1,574,971.00 元；

合同项下随机附件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48,206.00 元；合同项下专用

工具/试验仪器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2,096.00 元；合同项下的服务费

总价为人民币 74,100.00 元，此服务费总价为服务包干价。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即人民币 169,937.3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

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即人民币 339,874.60 元于最后一次设计

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3）到货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45%，即人民币 708,736.95 元，于每批货

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45%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

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随机附件、专用工具/试验仪器

合价的 60%，即人民币 30,181.20 元，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60%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

方支付给卖方； 

（4）安装督导开始付款：服务费总价的 35%，即人民币 25,935.00 元，在买

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5）安装督导完成付款：服务费总价中的 25%，即人民币 18,525.00 元，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6）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15%，即人民币

236,245.6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7）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审定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



的 95％，即人民币 1,614,404.3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

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8）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100％，即人民币 1,699,373.0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

付给卖方。 

4、合同工期 

本项目系统开通运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卖方须按规定的进度

计划完成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并通过预验收，保证系统按时投入运营。若合同开

通运营时间延期超过一年，买方将对超出一年的部分增加合同服务费，除此以外

买方不再调增合同其他费用。 

5、工程执行计划 

线路 建设周期（年份） 首批设备到货时间（年/月） 

二十二号线 

首通段：番禺广场至陈头岗（含）

2017-2020 
2020年 12月-2021年 1月 

后通段：陈头岗至白鹅潭

2018-2022 
2021年 6月 

注：随着工程进展，工程计划存在提前或延长等情况，买方/业主有权依据

工程进展调整设备到货计划。 

6、质保期 

卖方提供货物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证书签发日起二十四个月。 

7、违约索赔与赔偿 

（1）短装索赔：由卖方负责装运之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短缺、误装或因

卖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即通知卖方并附上由买方和卖方代表签署的证明短装、

误装和破损的确认书/检查结果确认书或附上买方国家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因

卖方自身原因未能到场而签署的确认书可作为向卖方索赔的依据。国家检验机构

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一旦收到买方发出的索赔文件，卖

方应及时无偿地补足短装货物，替换错装或损坏的货物。若索赔属于保险赔偿范

围，则卖方应自行处理保险索赔。 

（2）质量索赔：如在检验和测试、验收过程中或者在质保期内，发现系统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合同附件中的技术要求，买方附上下列文件之一作为

向卖方进行索赔。 



A.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广州技术质量监督局出具的检验证书。 

B.由三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或开箱检验单。 

上述国家检验机构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索赔文件后三（3）天内作出书面答复以确认是否接受

买方的索赔要求。如卖方在收到索赔文件三（3）天内不作书面答复，则应视为

该索赔要求已被卖方接受。 

（3）延迟到货违约金：除非买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

规定的或三方协商确定的到货期到货，则卖方应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到货时间以交接单或入库单之一的买方签字时间为准） 

A.第三周至第四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5%； 

B.第五周至第八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8%； 

C.第九周后，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3.0%；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上述标准中，一周为七（7）天，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4）开通时间延迟违约金：若因卖方原因导致合同规定的开通时间延迟，

则卖方应根据本条款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开通时间因卖方原因每延迟七（7）

天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0.5%，不足七（7）天按七（7）天计算。本条款规定的

违约金最高不应超过合同总价的 10%。违约金的支付只能作为开通时间延误的补

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至结束。 

（5）文件提交延误赔偿：若因卖方的原因导致卖方提供的文件（图纸、手

册和技术文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给买方，则卖方应根据本专用条款规定，

向买方支付赔偿。上述文件提交延误赔偿按每延误七（7）天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500 元；如果因卖方交付文件延误引起预验收时间延迟，则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

违约金。 

（6）质保期赔偿：在质保期和质保期延长期限内提出的索赔应根据合同规

定进行处理。如果卖方未能在规定的 5 天内完成补救，由此引起的延误或质量索

赔按本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由于卖方责任导致正常运营列车救援或清

客，则卖方向买方按每次赔偿人民币 20,000.00 元进行赔偿。 

（7）其它服务违约的赔偿：因卖方安装督导人员的工作疏忽、失误造成的



安装进度延误、买方及安装单位的误工等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具体损失由买方

计算，经买卖双方协商确认后由卖方支付给损失方。卖方安装督导人员在未经买

方同意的情况下，缺席参加安装督导工作和/或缺席参加买方组织并通知卖方参

加的工程会议，按每缺席一次罚款人民币 500 元计算。卖方负责的培训任务应达

到合同要求。如买方有充分理由证明卖方的培训服务未达到合同的规定，则由买

方提出违约金计算建议和补救意见并执行。该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中相应服

务的价格。因卖方原因提供资料错误而导致的工程损失的直接费用应由买方依据

合同或实际情况计算合理的费用，经买方和卖方确认后由卖方负责赔偿。卖方服

务的违约导致系统预验收时间的延迟的赔偿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违约金。 

8、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卖方和备监造/监理商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生效日期以最后签字盖章日为准。 

9、合同签约地：广东省广州市。 

（四）合同四 

1、项目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二期通风空调风系统设备采购项目 

2、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合同项下买方向卖方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4,518,216.00 元（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3,998,421.24 元）增值税税率根据国家税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动态调整，即根据规定的不含增值税总价及相应的税率动态计算调整增值

税金额；相应地，合同期间因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存在潜在的变化，而致合同拟

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合同结算前，卖方须配合买方按实际支付金额完成

合同总价的调整，并协同签订合同修改书。 

其中：合同项下设备材料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4,309,163 元；合

同项下随机附件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132,857 元；合同项下专用工具

/试验仪器总价（含运输保险费）为人民币 2,096 元；合同项下的服务费总价为人

民币 74,100 元，此服务费总价为服务包干价。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即人民币 451,821.6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

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即人民币 903,643.20 元于最后一次设计

联络会议后，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3）到货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45%，即人民币 1,939,123.35 元，于每批

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45%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

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随机附件、专用工具/试验仪

器合价的 60%，即人民币 80,971.8 元，于每批货物到货后按该批到货货物价值的

60%支付。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

方支付给卖方； 

（4）安装督导开始付款：服务费总价的 35%，即人民币 25,935 元，在买方

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5）安装督导完成付款：服务费总价中的 25%，即人民币 18,525 元，在买

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6）预验收完成后但结算未完成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15%，即人民币

646,374.45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

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7）预验收完成且结算完成付款：合同结算经审定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

的 95％，即人民币 4,292,305.2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

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付给卖方； 

（8）最终验收付款：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100％，即人民币 4,518,216.00

元，在买方收到卖方提交完整、无误的付款单之日起四十个工作日内，由买方支

付给卖方。 

4、合同工期 

本项目系统开通运营开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卖方须按规定的进度

计划完成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并通过预验收，保证系统按时投入运营。若合同开

通运营时间延期超过一年，买方将对超出一年的部分增加合同服务费，除此以外

买方不再调增合同其他费用。 

5、工程执行计划 

线路 建设周期（年份） 首批设备到货时间（年/月） 

十三号线二期 2017-2022 2021年 12月 

注：随着工程进展，工程计划存在提前或延长等情况，买方/业主有权依据

工程进展调整设备到货计划。 



6、质保期 

卖方提供货物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预验收证书签发日起二十四个月。 

7、违约索赔与赔偿 

（1）短装索赔：由卖方负责装运之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短缺、误装或因

卖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即通知卖方并附上由买方和卖方代表签署的证明短装、

误装和破损的确认书/检查结果确认书或附上买方国家检验机构出具的证明。因

卖方自身原因未能到场而签署的确认书可作为向卖方索赔的依据。国家检验机构

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一旦收到买方发出的索赔文件，卖

方应及时无偿地补足短装货物，替换错装或损坏的货物。若索赔属于保险赔偿范

围，则卖方应自行处理保险索赔。 

（2）质量索赔：如在检验和测试、验收过程中或者在质保期内，发现系统

设备和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合同附件中的技术要求，买方附上下列文件之一作为

向卖方进行索赔。 

A.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广州技术质量监督局出具的检验证书。 

B.由三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或开箱检验单。 

上述国家检验机构的检验、出证费用由索赔事件的过错方承担。 

卖方应在收到买方的索赔文件后三（3）天内作出书面答复以确认是否接受

买方的索赔要求。如卖方在收到索赔文件三（3）天内不作书面答复，则应视为

该索赔要求已被卖方接受。 

（3）延迟到货违约金：除非买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

规定的或三方协商确定的到货期到货，则卖方应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到货时间以交接单或入库单之一的买方签字时间为准） 

A.第三周至第四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5%； 

B.第五周至第八周，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1.8%； 

C.第九周后，每周违约金金额为该批到货金额的 3.0%；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上述标准中，一周为七（7）天，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 

（4）开通时间延迟违约金：若因卖方原因导致合同规定的开通时间延迟，

则卖方应根据本条款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开通时间因卖方原因每延迟七（7）



天违约金为合同总价的 0.5%，不足七（7）天按七（7）天计算。本条款规定的

违约金最高不应超过合同总价的 10%。违约金的支付只能作为开通时间延误的补

偿，卖方仍然应负责完成整个工程至结束。 

（5）文件提交延误赔偿：若因卖方的原因导致卖方提供的文件（图纸、手

册和技术文件）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给买方，则卖方应根据本专用条款规定，

向买方支付赔偿。上述文件提交延误赔偿按每延误七（7）天赔偿金额为人民币

500 元；如果因卖方交付文件延误引起预验收时间延迟，则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

违约金。 

（6）质保期赔偿：在质保期和质保期延长期限内提出的索赔应根据合同规

定进行处理。如果卖方未能在规定的 5 天内完成补救，由此引起的延误或质量索

赔按本专用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如果由于卖方责任导致正常运营列车救援或清

客，则卖方向买方按每次赔偿人民币 20000 元进行赔偿。 

（7）其它服务违约的赔偿：因卖方安装督导人员的工作疏忽、失误造成的

安装进度延误、买方及安装单位的误工等直接损失由卖方负责，具体损失由买方

计算，经买卖双方协商确认后由卖方支付给损失方。卖方安装督导人员在未经买

方同意的情况下，缺席参加安装督导工作和/或缺席参加买方组织并通知卖方参

加的工程会议，按每缺席一次罚款人民币 500 元计算。卖方负责的培训任务应达

到合同要求。如买方有充分理由证明卖方的培训服务未达到合同的规定，则由买

方提出违约金计算建议和补救意见并执行。该违约金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中相应服

务的价格。因卖方原因提供资料错误而导致的工程损失的直接费用应由买方依据

合同或实际情况计算合理的费用，经买方和卖方确认后由卖方负责赔偿。卖方服

务的违约导致系统预验收时间的延迟的赔偿按开通时间延迟支付违约金。 

8、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卖方和备监造/监理商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生效日期以最后签字盖章日为准。 

9、合同签约地：广东省广州市。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四份合同的总金额为 57,090,541.00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10.95%。本次合同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有利于巩固公司在地铁风机领域的领先地位，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

积极影响。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



行上述项目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鉴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计的事件等可

能会影响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

和相关规则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四份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